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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确定和
聘请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通知

朝阳乡、各街道、华侨旅游经济区，区政府各部门:

为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年）》《广西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和《桂林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的文件精神,完成自治区、桂林市2022年度绩效考核任务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，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确定和聘请法律顾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确定龙宪志、苏洁、李秋梅同志为区政府法律顾问，因退休或不再从事政府法律顾问事务工作的，不再担任政府法律顾问。

二、聘请广西中纬律师事务所的唐沐林、李利军、秦晓芳、蒋婷婷律师，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的高翔、蒙晓明、卿艳瑛、周蓓律师为区政府法律顾问并兼任朝阳乡、各街道、华侨旅游经济区和区政府各部门的法律顾问，聘期1年，从2021年12月10日起至2022年12月10日止。聘请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的张征祥律师为区政府法律顾问，聘期1年，从2022年5月26日起至2023年5月25日止。
三、聘请法律顾问相关经费列入区司法局经费预算。
附件：2021-2022年区聘法律顾问负责部门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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